
平煤股份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4 年度     

履职情况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运作指引》《平

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平顶山天

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等有关规定，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均履行了相应职责。现就审计委员会 2024 年度的工

作情况向董事会作如下报告： 

一、审计委员会基本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薛玉莲女士、陈岱松先生及周阳

敏先生共同组成，均为公司独立董事。薛玉莲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

担任本届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  

薛玉莲：1963 年出生，中共党员，二级教授，硕士生导师。曾

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院长、副校长等职务。现任河南省会计

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会计学会理事、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是会

计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负责人、会计学省级重点学科负责人。曾

荣获全国优秀教师、河南省先进会计工作者等荣誉。 

陈岱松：1975 年 11 月出生，博士研究生、法学博士,经济学博

士后,法学教授。曾任上海浦东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00284）、上海兰卫医学检验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1060）、

福建纳川管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198)、上海晶华胶粘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3683）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现

任华东政法大学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柏年律师事务所兼职律

师，上海康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602）独立董事及本

公司独立董事。 

周阳敏：1971 年 3 月出生，曾任上海和汇集团战略总监、北京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公司风险总监、鹤壁市国有资产管理中心副主任、

鹤壁市经济建设投资集团（政府平台）副总经理，新乡化纤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代码：000949）独立董事；现任郑州大学尤努斯社会企业

中心副主任、郑州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省王阳

明研究会副会长，郑州大学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本公司独立

董事。 

二、审计委员会会议召开情况 

2024年，审计委员会共组织召开了 8次会议，具体情况如下： 

（一）审计委员会于 2024 年 2 月 8 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审计委员会应表决 3 人，实际表决 3 人。经各位委员审议，

通过了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 年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4 年发

生额预计情况的议案》； 

2.审议通过了年审注册会计师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的《公司财务

会计报表》。 

与会委员审阅了注册会计师出具初步审计意见后的财务会计报

表，并在充分听取注册会计师和公司有关人员的介绍和解答后，审计

委员会同意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初步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且要求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审计计划尽快完成审计工作，如

期出具正式审计报告及有关专项说明，以保证公司按期披露 2023 年

年度报告。 

（二）审计委员会于 2024年 3月 17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审计委员会应表决 3 人，实际表决 3 人。经各位委员审议，

通过了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关于平煤股份 2023 年度内部控制和财务报表审

计的总结报告》； 

2.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审议通过了《2023 年年度报告》； 

5.审议通过了《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6.审议通过了《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3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3

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8.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开展境内外融资业务的议案》； 

9.审议通过了《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三）审计委员会于 2024年 4月 25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审计委员会应表决 3 人，实际表决 3 人。经各位委员审议通过了《2024

年一季度报告》；  

（四）审计委员会于 2024年 6月 13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审计委员会应表决 3 人，实际表决 3 人。经各位委员审议，通过了《关



于聘任 202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五） 审计委员会于 2024 年 8 月 1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审计委员会应表决 3 人，实际表决 3 人。经各位委员审议，通过

了以下事项： 

1.审议通过了《2024 年半年度报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2024

年半年度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4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 

（六）审计委员会于 2024 年 10 月 25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审计委员会应表决 3 人，实际表决 3 人。经各位委员审议，通过

了《2024 年三季度报告》； 

（七）审计委员会于 2024 年 12 月 23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审计委员会应表决 3 人，实际表决 3 人。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1、关于增资新疆平煤天安电投能源有限公司的议案； 

2、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新疆平煤天安电投能源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八）审计委员会于 2024 年 12 月 30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

议，审计委员会应表决 3 人，实际表决 3 人。审议通过了以下事项： 

1.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河南平煤神马汝丰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2、关于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议案； 

3、关于拟注册发行永续中票的议案；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相关履职情况  

（一）定期报告审阅  

在年度审计工作开始前，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对年审会

计师事务所的独立性与专业性进行了审核，并就公司年度审计有关事

项、计划安排与事务所审计项目负责人进行沟通；在审计报告意见初

稿形成后，公司安排了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委员、年审会计师与部

分管理层人员的见面沟通会，听取年审会计师、管理层对年度审计和

生产经营情况的汇报，并审阅年度财务报表（初稿）；在年审会计师

正式出具审计报告前，审计委员会在董事会召开前再次审阅财务报表，

发表意见为董事会审议与决策提供参考。审计委员会分别于 2024 年

3 月 17 日、4 月 25 日、8 月 19 日、10 月 25 日召开定期会议，对公

司 2023 年度报告及 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2024

年三季度财务报告进行审阅并发表意见。 

（二）监督及评价外部审计机构工作的情况  

年报工作期间，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听取了河南守正创新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和财务报表

的审计总结报告，并对其工作情况和执业质量进行了监督评价，认为

河南守正创新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了较好的服务，其审计工作科

学、严谨、细致，工作成果客观、公正，能够实事求是地发表相关审

计意见。 

（三）协调内审部门与外部审计机构 

2024 年，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委员积极履职，充分发

挥其专业职能，积极协调公司经营层、内审部门与外部审计机构的相



互配合，在年度审计过程中尽职尽责，为年审工作与年报编制的顺利

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指导公司内控制度建设及内控评估工作 

2024年，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充分发挥专业委员会的作用，

积极推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督促并指导了公司内部审计机构完

成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价工作。 

（五）对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核 

对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各项关联交易议案，第九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均在董事会召开前，对各项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事前审阅，并

发表书面独立意见。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该等关联交易议案后，方可

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

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董事会的表决程序合规、合法。公司的关

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规定。 

四、总体评价  

2024年度，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按照《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实施细则》《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年报工作规程》等有关

规定，较好地履行了相关职责。2025 年，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仍将继

续勤勉尽责，恪尽职守，充分发挥独立监督职能，关注公司的内审及

内控工作，积极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强化董事会决策功能献言献策。 


	平煤股份董事会审计委员会2024年度     履职情况报告

